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函) 

 

受文者：全體會員旅行社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年 4月 10日 

發文字號：高市旅行(113)佑字第 118號 

主旨:有關外交部函知「帛琉振興觀光補助方案」一事，請會員旅行社轉知以鼓勵並

提升旅客赴帛琉意願，敬請查照。 

說明： 

1. 依據交通部觀光署 113年 4月 9日觀業字第 1130906558號函轉外交部 113年

3月 29日外亞太一字第 1131301295號函辦理。 

2. 為配合中華航空公司於 113年 4月 1日增加每週一航班以鼓勵旅客赴帛，帛

琉政府自 113年 4月 1日至 6月 24日，提供補助予搭乘每週一 CI030號班機

之我國旅客每人 250美元住宿費。請會員旅行社轉知所屬，旅客搭乘前揭航

班可持護照、去程登機證、電子機票及旅館訂房紀錄至帛琉觀光局(Palau 

Visitors Authority領取住宿補助費 250美元，請協助轉知行銷帛琉旅遊產

品，提升旅客赴帛琉旅遊意願。 

 

理事長 

 

 

公會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電    話：(07)241-3881 

 



 


